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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進情形： 

一、國發基金教育訓練採不定期於會內舉辦訓練課程及每季調查

同仁欲報名會外單位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情形等 2 種方式辦

理。該基金對於轉投資事業均指派專責同仁辦理投資後監督

管理事宜，配合人員異動、職務輪調或因應業務需要不定期

調整個別同仁所負責監督之公司，同仁也藉所負責監督公司

之輪調，瞭解不同產業的特性與個別運作情形，以達在職教

育訓練目的。 

二、前開發基金時期之檔案即依相關規定，製作分類系統並依公

文內容將其進行編目分類編案，執行紙本公文點收及立案編

目等作業。另國發基金於 93年底經公開招標並簽約要求廠商

派員至該基金建置相關公文文書掃描檔，掃描作業迄今仍持

續辦理中。公文文書於結案後建檔，受託廠商定期派員至國

發基金將建檔後公文掃描存入電腦系統後，始將紙本公文裝

訂成冊置放檔案室固定架位，供日後查閱。相關標準化作業

實施迄今，歸檔品質尚屬良好。 

三、未來投資申請案倘有案件性質及提送程序未明或存有爭議

時，國發基金擬採行先提交管理會審議確定相關程序後，再

進行實體審查。管理會可視情況召開，對申請案件審查時程

影響有限。 

四、國發基金未來得視案件個別需要委請國發基金所指派之會計

師陪同進行投資評估案之實地查訪與財務報表查核，此會計

師身分係屬國發基金所聘請之獨立專業顧問。 

五、國發基金依管理會決議，由宏圖開發公司大股東提供國發基

金可接受之股票做為可贖回特別股之擔保，因而由宏圖開發

公司大股東大棟營造公司及其董事長擔任贖回特別股之保證

人，並共同提供大棟營造公司及關係企業宏圖永安公司股票

作為擔保。 

六、國發基金參與投資後一定時間內召開股東會改選董監事，適

時取得董監席次，並須履行規範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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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股權代表兼任國發基金轉投資事業之董事及監察人，定期出

席該公司之董事會聽取轉投資事業之資金運用情形。國發基

金訂有股權代表遴選管理及考核要點，加強股權代表對轉投

資事業經營績效之監督功能，發揮國發基金之投資效益。股

權代表依專業判斷必要時於董事會中表達意見，以維護該基

金權益。非董事會開會期間，仍得視情況依公司法所訂職責

要求公司詳加說明。 

八、為加強國發基金投資前評估及投資後管理，國發基金已於近

年逐步增加投資評估暨管理要項。 

九、宇昌案係國發基金依召集人交下之相關簽呈影本憑辦，該公

文非國發基金內部簽呈，而是由召集人以政務委員身分簽

辦，經查國發基金相關檔卷資料僅存上述簽呈影本紀錄。 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規劃室 


